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则》，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森林资源资产，是指由特定主体拥有或者控制并能带来经济利益的，用于生产、提供商品和生态服务的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森林景观等。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是指价格鉴证评估师对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
第四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本规则。
第五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与森林资源资产价值估算相关的其他业务，可以参照本规则。
第二章  基本规则
第六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价格鉴证评估基本规则，并考虑其他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
第七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具备从事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的专业胜任能力。当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某项特定的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时，可以聘请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专业核查机构协助工作，但要对其意见或者专业核查报告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进行判断，并予以恰当利用。
第八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知晓，在对持续经营前提下的经济组织价值进行价格鉴证评估时，作为经济组织资产的组成部分，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通常受其对经济组织贡献程度的影响。
第九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根据价格鉴证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选择恰当的价格鉴证评估价值类型。
第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考虑国家相关林业法规和政策，以及森林资源的自然属性、经营特性、使用期限、用途等因素对森林资源资产价值的影响。
执行涉及生态公益林等特殊用途的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除评估其经济价值外，还应当评估其生态服务价值。
第十一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履行适当的价格鉴证评估程序，核实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相关信息，分析经营管理的合理性，选择恰当的评估参数进行评定估算，编制和提交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第三章  执业规则
第十二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要求委托方明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目的、价格鉴证评估对象和范围。
第十三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根据价格鉴证评估目的和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假设。
第十四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要求委托方或者相关当事方明确森林资源资产的权属，出具林权证或者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做出承诺。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对森林资源资产的权属资料进行必要的查验。
第十五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要求委托方或者相关当事方提供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清单。
第十六条 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是价值评估的基础。价格鉴证评估师在进行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定估算前，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林业专业核查机构对委托方或者相关当事方提供的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清单进行现场核查，由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
第十七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要求专业核查机构根据价格鉴证评估业务的具体要求合理开展资产核查，并对核查报告质量作出承诺。
第十八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获取价格鉴证评估结论所依据的充分信息，并确信信息来源可靠和适当。
第四章  鉴证评估方法
第十九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根据价格鉴证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合理分析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和专家咨询法四种价格鉴证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方法。
第二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使用市场法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一）森林资源资产市场的活跃程度，市场提供足够数量可比森林资源资产交易数据的可能性及其可靠性；
（二）森林资源所在地域的差异性对森林资源资产交易价格的影响；
（三）森林资源资产的用途和功能对交易价格的影响；
（四）不同林分质量、立地等级、地利条件、交易情况等因素对森林资源资产价值的影响。
第二十一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使用收益法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一）森林资源结构、功能、质量、自然生长力等对收益的影响；
（二）森林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财政补贴政策、采伐制度等对收益的影响；
（三）根据森林资源资产的特点、经营类型、风险因素等相关条件合理确定折现率;
（四）森林资源采伐方式和采伐周期对收益的影响。
第二十二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使用成本法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一）森林资源培育过程的复杂性对成本的影响；
（二）森林资源经营的长期性对价值的影响；
（三）森林资源质量对价值的影响；
（四）森林资源培育技术、林地利用方式等造成的影响。
第二十三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使用专家咨询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一）森林资源资产稀缺性、濒危性、繁殖的难度；
（二）森林资源无市场交易价格，需要进行价格认定；
（三）森林资源资产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
第二十四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注意各龄组之间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第二十五条  森林资源资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应注意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注意森林资源资产生态功能指标对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结果的区域科学性、合理性。
第二十六条  森林资源资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应注意森林资源资产结构、功能、质量、自然生长力等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导致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结果的变化。
第五章  披露揭示
    第二十七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履行必要的价格鉴证评估程序，根据《价格鉴证评估操作技术规程》编制评估报告。
第二十八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披露揭示必要信息，使价格鉴证评估报告的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价格鉴证评估结论。
第二十九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对森林资源资产的权属状况、自然条件、地理分布、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恰当描述。对价格鉴证评估范围内具有典型代表性或经济价值高的森林资源资产，应当进行重点描述。
第三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披露利用森林资源资产核查报告的情况。
第三十一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披露揭示重大事项对价格鉴证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林地使用费用支付方式的影响等。
第三十二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披露森林资源资产存在的抵押及其他权利受限情形。
第三十三条 价格鉴证评估师应当将森林资源资产的权属证明、图面材料等资料作为价格鉴证评估报告的附件。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4 —

— 11 —

